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鉴定与原因力的关系

所谓原因力，是指对于一个结果的出现有多个原因，各原因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者比例关

系。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造成工程质量瑕疵的原因往往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共同

的过错导致的，审查确定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过错对工程质量问题原因力的大小关系，才可以

确定维修费用或损失的分配比例。

司法实践中，关于鉴定和原因力关系的判决逻辑比较复杂：（1）有法院认为可通过司

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然后再由法院据此作出判决；（2）有的案件

审理中，鉴定机构只对造成损失的总额进行了鉴定，法院再依据原因力等因素分配责任承担

比例（原因力的大小或比例由法院酌定）；（3）有的判决则不管损失总额的依据是鉴定还

是其他途径，只强调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4）有的判决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

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5）有的判决则认为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

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1、可通过司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 11 民终 1924 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仝达实业（滁

州）有限公司既没有提供争议双方的协商处理结果，也没有提交鉴定部门的检测鉴定意见，

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诉争厂房油漆涂料开裂脱落的原因力，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仝达实业（滁州）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期间，仝达实业（滁州）有限公司申请对诉争厂房油漆

和消防涂料开列脱离原因及责任进行司法鉴定，为查明案件事实，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该司法鉴定应在一审期间进行为宜，由鉴定机构对于各方行为造成诉争厂房油漆涂

料开裂脱落原因力的有无、大小、比例作出鉴定意见，由此可准确认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

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

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7）皖 1103 民初 1630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

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重审。

2-1、鉴定机构只对相应工程的劳务费和相应补偿进行了鉴定，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和

原因力对相关损失进行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3011 号民事判决认为，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因案涉工程所在地的汽修厂没有搬迁等原因，导致数月不能正常施工，夏某、樊



某某主张因非本人原因导致不能正常施工而支出的窝工人员工资及机械设备租赁费等，符合

事实及法律规定。夏某、樊某某主张的窝工费用等不仅有夏某、樊某某举示的各种支出单据，

另外津粮公司也依据夏某、樊某某所申报的窝工损失向发包人提出赔偿申请，该行为也表明

津粮公司对夏某、樊某某存在的窝工损失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某、樊某某所遭

受的损失金额为鉴定意见中的窝工补偿 553877.72 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一审法院

根据夏某、樊某某与津粮公司对造成损失的过错及原因力，确定由津粮公司承担窝工损失

443102.18 元，并无不当。

2-2、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无法确定的，由法院裁量损失分担比例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6 民终 3926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涉案工程质

量问题的修复费用。向麦广华交付质量合格的工程是汇创公司、何锦棉的合同义务，虽然麦

广华在涉案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将工程投入使用存在不当之处，但这并不能免除汇创公司

对工程质量的保修义务。综合考虑麦广华提前使用涉案工程的行为、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比例无法确定等各方面因素，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对修复费用各承担一半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民三初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认为，有关工程修复

费用问题。评估结论确认针对涉讼工程修复造价为 429780.21 元，本院予以采纳。麦广华虽

主张该费用过低，但无足够证据推翻该数额，故本院不予采纳。因质量鉴定结论认定上述工

程质量问题既存在发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又包含承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但对双方分别造

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比例无法确定，同时，双方亦无足够证据区分各自原因力比例，故本院

基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各自造成质量问题的范围、质量问题的严重程

度、双方各自对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及双方提供现有材料的情况，酌定上述费用各承担一半。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0002 号民事判决认为，由于本案工

程质量问题是由银宏公司商品砼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按照文峰公司与银宏公司订立的商品砼

买卖合同，银宏公司应当对文峰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其赔偿范围既应包括文

峰公司加固工程的直接费用，也应包括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关于启东建筑公司是否承担

责任的问题，启东建筑公司抗辩，其已经按照国家施工规范的标准对银宏公司所送的商品砼

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故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启东建筑公司已经按照国

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试验、检测，但该检测属抽样检测，不能检测到所有的材料，而双方合同

中约定，启东建筑公司必须对进场材料严格把关，如因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对文峰公司负全部

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该条款赋予启东建筑公司在检测、使用材料时高度注意的义务，

或者说是使用材料时如出现质量问题应当承担严格责任，排除了启东建筑公司按照国家标准



抽样检验合格即免责的可能。故在材料出现质量问题时，启东建筑公司仍应对文峰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考虑启东建筑公司和银宏公司在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的原因因素，启东建筑

公司的责任在于把关不严，造成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银宏公司的责任在于提供了不合格的

材料，其原因力明显大于启东建筑公司。为了使责任的承担与履约过错程度相适应，本院酌

定启东建筑公司与银宏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 3：7。

2-3、鉴定机构并未对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给出明确的比例，法院酌定责任比例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2）绍民重字第 3号民事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

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

件的承包单位。”本案被告中垦建设公司名义上是涉案工程的总包单位，但本案事实表明，

其并没有实际承包本案桩基工程，本案桩基工程是由原告自行直接发包给案外人“金某某”，

“金某某”作为自然人，无任何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

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三）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承包人有过错

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之规定，原告对本案房屋倾斜的工程质量事故具有过错，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具体责任大小，根据本案情况，本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基础

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15％。由于造成房屋倾斜的主要责任人即桩基工程

施工人“金某某”在逃，公安机关虽已受理被告康达建筑公司的报案，但迄今尚未抓获，其

身份信息不明，本院无法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本案情况，决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先由原

告承担，原告合计承担基础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70％，计 3573091.19

元，待案件侦破后，原告可以要求“金某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中垦建设公司作为

基础组成部分的承台、地梁的施工单位，根据鉴定意见，造成涉案厂房倾斜的主要原因是水

泥搅拌桩桩长及抗压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所致，次要原因是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施工的承台、

地梁混凝土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本院根据原因力大小酌定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基础加

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30％计 1531324.80 元；房屋开裂主要因被告中垦建

设公司未按规范、图集及设计图纸要求施工所造成，故该项修复费用 1487116.82 元，依法

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 70％计 1040981.77 元，修复屋面渗漏的费用 101002.60 元，因

属于保修范围，根据鉴定意见，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总计承担修

复费用 2673309.17 元。



3、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8期公报案例：“……全面设计方案修复费用应在考

虑案情实际的基础上合理分担。二审认为，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以造成损害后果的各种原

因及原因力大小为原则。一审法院根据天正鉴定所及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屋

面渗漏南通二建未按设计图纸施工为主要原因，路灯破坏防水层为局部和次要原因。一审法

院在鉴定机构就破坏防水层的路灯对屋面防水层整体防水功能的影响程度无法做出明确判

断的情况下，鉴于屋面渗漏位置与路灯位置的关系、路灯局部破坏防水层对屋面渗漏整体情

形的影响力大小等因素，且南通二建擅自减少工序在先，即使没有该处路灯螺栓孔洞影响防

水层，也难避免屋面渗漏的事实，酌情减轻南通二建 15 万元赔偿责任尚属得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终字第 399 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规定："因承包人

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

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经鉴定机构鉴定，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且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所致系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上述司

法解释之规定，虽然新疆宜化公司关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漆膜、腻子厚度低于

常规耗量，造成工程质量差，对工程主材消耗应予调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其根据新疆

中远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主张扣减相应工程款，应予支持。经鉴定意见确认

涉案工程拆除和修复费用为 10544041.47 元，工程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造成质量问题

的原因力占 21.12%，因此，由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原因造成新疆宜化公司的损失应

为 2226901.56 元（10544041.47 元×21.12%），该款项应从新疆宜化公司应当支付的工程

款中予以扣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民一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

认为，被告应支付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对合同无效且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形做如下规定：

“因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发包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发包人虽然可以不承担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给付义务，但是应当对承包人不能得到工程价款的损失按照过错承

担赔偿责任。同时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还规定：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

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从本案

具体情况分析，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在开工前未进行专业的勘



察设计并制作施工图纸，被告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指定建筑材料，被告未审慎选择具有专业资

质的施工人员及未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督是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鉴定部门亦在鉴

定中分析：“该工程无正规图纸、地勘报告等，前期工作不完善，无监理单位，为后续施工

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原告刘传贵无资质施工，并擅自将劳务转包给同样无劳务承包资质的

王建奎施工，从刘传贵 2011 年 8 月 1 日给王建奎出具的证明“如果窖塌掉，乙方（王建奎）

不承担责任，一切后果由甲方（刘传贵）承担”内容来看，刘传贵对施工工程的质量存在问

题及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是明知并且放任的，亦是造成本案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质

量鉴定报告分析亦指出有关无施工措施、施工时间选择等原因等导致墙体开裂及倒塌。综合

上述双方均存在的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原因力大小，本院确认被告承担工程质量不合格后

果 60%责任，原告刘传贵承担 40%责任。

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中某公司甲与海宁市

兴达架子有限公司约定脚手架等搭设的工期为 200 天，从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算，应至 2009

年 5 月 20 日结束，因主体工程等延期，脚手架等可拆除时间延续至 2009 年 12 月底。根据

司法鉴定报告，从 2009 年 5 月 20 日至 2009 年 12 月底的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所需

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为 215197 元。而造成脚手架等延期拆除，某公司甲与某公司乙均

有责任。某公司乙的责任在于，因其原因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间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71 天，2009 年 5 月 16 日起至 6 月 30 日又因其未处理好与周围农户关系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45 天，合计 116 天。因此上述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应按

原因力比例由某公司乙承担 53%（即 116 天／220 天）计 114054 元。虽然某公司甲辩论认为

脚手架等延期拆除除了上述停工原因外，某公司乙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也是主要原因，但本院

认为某公司甲诉讼请求的是停工引起的经济损失，除上述停工期外，某公司甲并未举证证明

因工程款未到位而引起其他停工，故对某公司甲的相关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2010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间某公司甲仍未归还搭设脚手架等所需材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

155097 元，因某公司甲未能证明系某公司乙原因引起，故要求某公司乙承担该部分损失，

依据不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 0311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荣邦公司存在

延期交付涉案工程办公楼部分的情形，但由于此系原、被告双方的原因共同造成，故不应由

荣邦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另外，由于双方约定的延期交付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本院依法予以

适当降低。综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涉案办公楼工程的延期交付时间、双方各自对于延期交付



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对于华能公司主张的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 670500 元，本院酌定予以

支持 30000 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 民终 780 号民事判决认为，鸿泰通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0 日提交 1#厂房的《竣工报告》，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2014 年 1

月 5 日提交办公楼的《竣工报告》，五部门验收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填报的日期为：

办公楼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3 年 12 月 30 日、1#厂房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4 年 8 月

20 日，竣工验收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9日。贵鑫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取得 1#厂房、办公

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而没有取得行政许可证是无法进行竣工验收的，故导致迟

延验收并迟延交工的原因是贵鑫公司造成的，但鸿泰通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其明知贵鑫公司

未取得开工所需的行政许可证,不具备合法的开工条件，仍然进行施工，双方在施工中亦达

成了配合贵鑫公司办理相关许可手续的合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一审法

院根据造成延期竣工的原因力大小，确认贵鑫公司承担 70%的责任，并无不当。

4、法院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374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一审判决对损失分担比

例的认定有无依据，是否公平。根据一审认定，福特置业公司与同创建工公司存在串标行为，

双方对涉案工程的性质、招投标程序的履行以及串标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均应明知，对造

成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损失的承担原则是，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造成合同无效中原因力的大小，结合同创建工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存在擅自停工，工程工期迟延，拒不配合二期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等过错行为，综合判

定双方过错程度，酌定按照 4:6 的比例确定福特置业公司和同创建工公司在本案中过错比

例，并据此确定损失的分担，符合本案实际，对双方公允，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5、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凌云县人民法院（2016）桂 1027 民初 181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

验鉴定费的问题。虽然该费用不是当事人初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初始争议焦点，但

由于该费用系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原告（反诉被告）实际缴纳了司法鉴定费，故对鉴定费如

何分担亦属于本案争议的范围，双方就鉴定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当由引起鉴定费

发生原因的当事人承担。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结算约定不明，为查明案情而

必须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因此，原被告双方均是引起鉴定费发生原因的当事人，且难以确定



原因力的大小，故对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双方平均分担，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已

经支付了全部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验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被告（反诉原告）柳毅支付

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鉴定费 10,000 元。

所谓原因力，是指对于一个结果的出现有多个原因，各原因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者比例关

系。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造成工程质量瑕疵的原因往往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共同

的过错导致的，审查确定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过错对工程质量问题原因力的大小关系，才可以

确定维修费用或损失的分配比例。

司法实践中，关于鉴定和原因力关系的判决逻辑比较复杂：（1）有法院认为可通过司

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然后再由法院据此作出判决；（2）有的案件

审理中，鉴定机构只对造成损失的总额进行了鉴定，法院再依据原因力等因素分配责任承担

比例（原因力的大小或比例由法院酌定）；（3）有的判决则不管损失总额的依据是鉴定还

是其他途径，只强调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4）有的判决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

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5）有的判决则认为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

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1、可通过司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 11 民终 1924 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仝达实业（滁

州）有限公司既没有提供争议双方的协商处理结果，也没有提交鉴定部门的检测鉴定意见，

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诉争厂房油漆涂料开裂脱落的原因力，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仝达实业（滁州）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期间，仝达实业（滁州）有限公司申请对诉争厂房油漆

和消防涂料开列脱离原因及责任进行司法鉴定，为查明案件事实，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该司法鉴定应在一审期间进行为宜，由鉴定机构对于各方行为造成诉争厂房油漆涂

料开裂脱落原因力的有无、大小、比例作出鉴定意见，由此可准确认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

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

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7）皖 1103 民初 1630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

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重审。

2-1、鉴定机构只对相应工程的劳务费和相应补偿进行了鉴定，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和

原因力对相关损失进行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3011 号民事判决认为，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因案涉工程所在地的汽修厂没有搬迁等原因，导致数月不能正常施工，夏某、樊

某某主张因非本人原因导致不能正常施工而支出的窝工人员工资及机械设备租赁费等，符合

事实及法律规定。夏某、樊某某主张的窝工费用等不仅有夏某、樊某某举示的各种支出单据，

另外津粮公司也依据夏某、樊某某所申报的窝工损失向发包人提出赔偿申请，该行为也表明

津粮公司对夏某、樊某某存在的窝工损失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某、樊某某所遭

受的损失金额为鉴定意见中的窝工补偿 553877.72 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一审法院

根据夏某、樊某某与津粮公司对造成损失的过错及原因力，确定由津粮公司承担窝工损失

443102.18 元，并无不当。

2-2、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无法确定的，由法院裁量损失分担比例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6 民终 3926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涉案工程质

量问题的修复费用。向麦广华交付质量合格的工程是汇创公司、何锦棉的合同义务，虽然麦

广华在涉案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将工程投入使用存在不当之处，但这并不能免除汇创公司

对工程质量的保修义务。综合考虑麦广华提前使用涉案工程的行为、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比例无法确定等各方面因素，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对修复费用各承担一半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民三初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认为，有关工程修复

费用问题。评估结论确认针对涉讼工程修复造价为 429780.21 元，本院予以采纳。麦广华虽

主张该费用过低，但无足够证据推翻该数额，故本院不予采纳。因质量鉴定结论认定上述工

程质量问题既存在发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又包含承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但对双方分别造

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比例无法确定，同时，双方亦无足够证据区分各自原因力比例，故本院

基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各自造成质量问题的范围、质量问题的严重程

度、双方各自对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及双方提供现有材料的情况，酌定上述费用各承担一半。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0002 号民事判决认为，由于本案工

程质量问题是由银宏公司商品砼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按照文峰公司与银宏公司订立的商品砼

买卖合同，银宏公司应当对文峰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其赔偿范围既应包括文

峰公司加固工程的直接费用，也应包括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关于启东建筑公司是否承担

责任的问题，启东建筑公司抗辩，其已经按照国家施工规范的标准对银宏公司所送的商品砼

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故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启东建筑公司已经按照国

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试验、检测，但该检测属抽样检测，不能检测到所有的材料，而双方合同

中约定，启东建筑公司必须对进场材料严格把关，如因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对文峰公司负全部



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该条款赋予启东建筑公司在检测、使用材料时高度注意的义务，

或者说是使用材料时如出现质量问题应当承担严格责任，排除了启东建筑公司按照国家标准

抽样检验合格即免责的可能。故在材料出现质量问题时，启东建筑公司仍应对文峰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考虑启东建筑公司和银宏公司在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的原因因素，启东建筑

公司的责任在于把关不严，造成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银宏公司的责任在于提供了不合格的

材料，其原因力明显大于启东建筑公司。为了使责任的承担与履约过错程度相适应，本院酌

定启东建筑公司与银宏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 3：7。

2-3、鉴定机构并未对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给出明确的比例，法院酌定责任比例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2）绍民重字第 3号民事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

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

件的承包单位。”本案被告中垦建设公司名义上是涉案工程的总包单位，但本案事实表明，

其并没有实际承包本案桩基工程，本案桩基工程是由原告自行直接发包给案外人“金某某”，

“金某某”作为自然人，无任何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

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三）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承包人有过错

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之规定，原告对本案房屋倾斜的工程质量事故具有过错，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具体责任大小，根据本案情况，本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基础

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15％。由于造成房屋倾斜的主要责任人即桩基工程

施工人“金某某”在逃，公安机关虽已受理被告康达建筑公司的报案，但迄今尚未抓获，其

身份信息不明，本院无法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本案情况，决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先由原

告承担，原告合计承担基础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70％，计 3573091.19

元，待案件侦破后，原告可以要求“金某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中垦建设公司作为

基础组成部分的承台、地梁的施工单位，根据鉴定意见，造成涉案厂房倾斜的主要原因是水

泥搅拌桩桩长及抗压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所致，次要原因是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施工的承台、

地梁混凝土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本院根据原因力大小酌定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基础加

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30％计 1531324.80 元；房屋开裂主要因被告中垦建

设公司未按规范、图集及设计图纸要求施工所造成，故该项修复费用 1487116.82 元，依法

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 70％计 1040981.77 元，修复屋面渗漏的费用 101002.60 元，因



属于保修范围，根据鉴定意见，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总计承担修

复费用 2673309.17 元。

3、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8期公报案例：“……全面设计方案修复费用应在考

虑案情实际的基础上合理分担。二审认为，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以造成损害后果的各种原

因及原因力大小为原则。一审法院根据天正鉴定所及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屋

面渗漏南通二建未按设计图纸施工为主要原因，路灯破坏防水层为局部和次要原因。一审法

院在鉴定机构就破坏防水层的路灯对屋面防水层整体防水功能的影响程度无法做出明确判

断的情况下，鉴于屋面渗漏位置与路灯位置的关系、路灯局部破坏防水层对屋面渗漏整体情

形的影响力大小等因素，且南通二建擅自减少工序在先，即使没有该处路灯螺栓孔洞影响防

水层，也难避免屋面渗漏的事实，酌情减轻南通二建 15 万元赔偿责任尚属得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终字第 399 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规定："因承包人

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

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经鉴定机构鉴定，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且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所致系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上述司

法解释之规定，虽然新疆宜化公司关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漆膜、腻子厚度低于

常规耗量，造成工程质量差，对工程主材消耗应予调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其根据新疆

中远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主张扣减相应工程款，应予支持。经鉴定意见确认

涉案工程拆除和修复费用为 10544041.47 元，工程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造成质量问题

的原因力占 21.12%，因此，由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原因造成新疆宜化公司的损失应

为 2226901.56 元（10544041.47 元×21.12%），该款项应从新疆宜化公司应当支付的工程

款中予以扣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民一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

认为，被告应支付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对合同无效且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形做如下规定：

“因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发包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发包人虽然可以不承担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给付义务，但是应当对承包人不能得到工程价款的损失按照过错承

担赔偿责任。同时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还规定：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



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从本案

具体情况分析，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在开工前未进行专业的勘

察设计并制作施工图纸，被告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指定建筑材料，被告未审慎选择具有专业资

质的施工人员及未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督是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鉴定部门亦在鉴

定中分析：“该工程无正规图纸、地勘报告等，前期工作不完善，无监理单位，为后续施工

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原告刘传贵无资质施工，并擅自将劳务转包给同样无劳务承包资质的

王建奎施工，从刘传贵 2011 年 8 月 1 日给王建奎出具的证明“如果窖塌掉，乙方（王建奎）

不承担责任，一切后果由甲方（刘传贵）承担”内容来看，刘传贵对施工工程的质量存在问

题及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是明知并且放任的，亦是造成本案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质

量鉴定报告分析亦指出有关无施工措施、施工时间选择等原因等导致墙体开裂及倒塌。综合

上述双方均存在的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原因力大小，本院确认被告承担工程质量不合格后

果 60%责任，原告刘传贵承担 40%责任。

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中某公司甲与海宁市

兴达架子有限公司约定脚手架等搭设的工期为 200 天，从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算，应至 2009

年 5 月 20 日结束，因主体工程等延期，脚手架等可拆除时间延续至 2009 年 12 月底。根据

司法鉴定报告，从 2009 年 5 月 20 日至 2009 年 12 月底的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所需

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为 215197 元。而造成脚手架等延期拆除，某公司甲与某公司乙均

有责任。某公司乙的责任在于，因其原因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间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71 天，2009 年 5 月 16 日起至 6 月 30 日又因其未处理好与周围农户关系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45 天，合计 116 天。因此上述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应按

原因力比例由某公司乙承担 53%（即 116 天／220 天）计 114054 元。虽然某公司甲辩论认为

脚手架等延期拆除除了上述停工原因外，某公司乙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也是主要原因，但本院

认为某公司甲诉讼请求的是停工引起的经济损失，除上述停工期外，某公司甲并未举证证明

因工程款未到位而引起其他停工，故对某公司甲的相关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2010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间某公司甲仍未归还搭设脚手架等所需材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

155097 元，因某公司甲未能证明系某公司乙原因引起，故要求某公司乙承担该部分损失，

依据不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 0311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荣邦公司存在

延期交付涉案工程办公楼部分的情形，但由于此系原、被告双方的原因共同造成，故不应由

荣邦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另外，由于双方约定的延期交付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本院依法予以



适当降低。综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涉案办公楼工程的延期交付时间、双方各自对于延期交付

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对于华能公司主张的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 670500 元，本院酌定予以

支持 30000 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 民终 780 号民事判决认为，鸿泰通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0 日提交 1#厂房的《竣工报告》，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2014 年 1

月 5 日提交办公楼的《竣工报告》，五部门验收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填报的日期为：

办公楼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3 年 12 月 30 日、1#厂房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4 年 8 月

20 日，竣工验收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9日。贵鑫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取得 1#厂房、办公

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而没有取得行政许可证是无法进行竣工验收的，故导致迟

延验收并迟延交工的原因是贵鑫公司造成的，但鸿泰通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其明知贵鑫公司

未取得开工所需的行政许可证,不具备合法的开工条件，仍然进行施工，双方在施工中亦达

成了配合贵鑫公司办理相关许可手续的合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一审法

院根据造成延期竣工的原因力大小，确认贵鑫公司承担 70%的责任，并无不当。

4、法院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374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一审判决对损失分担比

例的认定有无依据，是否公平。根据一审认定，福特置业公司与同创建工公司存在串标行为，

双方对涉案工程的性质、招投标程序的履行以及串标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均应明知，对造

成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损失的承担原则是，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造成合同无效中原因力的大小，结合同创建工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存在擅自停工，工程工期迟延，拒不配合二期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等过错行为，综合判

定双方过错程度，酌定按照 4:6 的比例确定福特置业公司和同创建工公司在本案中过错比

例，并据此确定损失的分担，符合本案实际，对双方公允，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5、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凌云县人民法院（2016）桂 1027 民初 181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

验鉴定费的问题。虽然该费用不是当事人初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初始争议焦点，但

由于该费用系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原告（反诉被告）实际缴纳了司法鉴定费，故对鉴定费如

何分担亦属于本案争议的范围，双方就鉴定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当由引起鉴定费

发生原因的当事人承担。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结算约定不明，为查明案情而



必须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因此，原被告双方均是引起鉴定费发生原因的当事人，且难以确定

原因力的大小，故对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双方平均分担，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已

经支付了全部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验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被告（反诉原告）柳毅支付

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鉴定费 10,000 元。

所谓原因力，是指对于一个结果的出现有多个原因，各原因所起作用的大小或者比例关

系。

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造成工程质量瑕疵的原因往往是发包人和承包人双方共同

的过错导致的，审查确定发包人和承包人的过错对工程质量问题原因力的大小关系，才可以

确定维修费用或损失的分配比例。

司法实践中，关于鉴定和原因力关系的判决逻辑比较复杂：（1）有法院认为可通过司

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然后再由法院据此作出判决；（2）有的案件

审理中，鉴定机构只对造成损失的总额进行了鉴定，法院再依据原因力等因素分配责任承担

比例（原因力的大小或比例由法院酌定）；（3）有的判决则不管损失总额的依据是鉴定还

是其他途径，只强调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4）有的判决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

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5）有的判决则认为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

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1、可通过司法鉴定确定造成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皖 11 民终 1924 号民事判决认为，因仝达实业（滁

州）有限公司既没有提供争议双方的协商处理结果，也没有提交鉴定部门的检测鉴定意见，

现有证据无法确定诉争厂房油漆涂料开裂脱落的原因力，一审据此判决驳回仝达实业（滁州）

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二审期间，仝达实业（滁州）有限公司申请对诉争厂房油漆

和消防涂料开列脱离原因及责任进行司法鉴定，为查明案件事实，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

法权益，该司法鉴定应在一审期间进行为宜，由鉴定机构对于各方行为造成诉争厂房油漆涂

料开裂脱落原因力的有无、大小、比例作出鉴定意见，由此可准确认定各方当事人的民事责

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裁定如下：一、

撤销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2017）皖 1103 民初 1630 号民事判决；二、本案发回安

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民法院重审。

2-1、鉴定机构只对相应工程的劳务费和相应补偿进行了鉴定，法院根据双方的过错和

原因力对相关损失进行判决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14）渝五中法民终字第 03011 号民事判决认为，在合同履

行过程中，因案涉工程所在地的汽修厂没有搬迁等原因，导致数月不能正常施工，夏某、樊

某某主张因非本人原因导致不能正常施工而支出的窝工人员工资及机械设备租赁费等，符合

事实及法律规定。夏某、樊某某主张的窝工费用等不仅有夏某、樊某某举示的各种支出单据，

另外津粮公司也依据夏某、樊某某所申报的窝工损失向发包人提出赔偿申请，该行为也表明

津粮公司对夏某、樊某某存在的窝工损失予以认可。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夏某、樊某某所遭

受的损失金额为鉴定意见中的窝工补偿 553877.72 元正确，本院予以确认。最后，一审法院

根据夏某、樊某某与津粮公司对造成损失的过错及原因力，确定由津粮公司承担窝工损失

443102.18 元，并无不当。

2-2、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无法确定的，由法院裁量损失分担比例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6 民终 3926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涉案工程质

量问题的修复费用。向麦广华交付质量合格的工程是汇创公司、何锦棉的合同义务，虽然麦

广华在涉案工程未经验收的情况下将工程投入使用存在不当之处，但这并不能免除汇创公司

对工程质量的保修义务。综合考虑麦广华提前使用涉案工程的行为、造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

比例无法确定等各方面因素，一审法院确定双方对修复费用各承担一半合理，本院予以维持。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2013）佛南法民三初字第 514 号民事判决认为，有关工程修复

费用问题。评估结论确认针对涉讼工程修复造价为 429780.21 元，本院予以采纳。麦广华虽

主张该费用过低，但无足够证据推翻该数额，故本院不予采纳。因质量鉴定结论认定上述工

程质量问题既存在发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又包含承包人原因造成的部分，但对双方分别造

成质量问题的原因力比例无法确定，同时，双方亦无足够证据区分各自原因力比例，故本院

基于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综合考虑双方各自造成质量问题的范围、质量问题的严重程

度、双方各自对质量问题的举证责任及双方提供现有材料的情况，酌定上述费用各承担一半。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通中民终字第 0002 号民事判决认为，由于本案工

程质量问题是由银宏公司商品砼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按照文峰公司与银宏公司订立的商品砼

买卖合同，银宏公司应当对文峰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其赔偿范围既应包括文

峰公司加固工程的直接费用，也应包括因工期延误造成的损失。关于启东建筑公司是否承担

责任的问题，启东建筑公司抗辩，其已经按照国家施工规范的标准对银宏公司所送的商品砼

进行了检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故其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虽然启东建筑公司已经按照国

家规定的标准进行试验、检测，但该检测属抽样检测，不能检测到所有的材料，而双方合同

中约定，启东建筑公司必须对进场材料严格把关，如因材料出现质量问题对文峰公司负全部



责任，并赔偿相应的损失。该条款赋予启东建筑公司在检测、使用材料时高度注意的义务，

或者说是使用材料时如出现质量问题应当承担严格责任，排除了启东建筑公司按照国家标准

抽样检验合格即免责的可能。故在材料出现质量问题时，启东建筑公司仍应对文峰公司承担

违约责任。考虑启东建筑公司和银宏公司在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损失的原因因素，启东建筑

公司的责任在于把关不严，造成不合格材料用于工程；银宏公司的责任在于提供了不合格的

材料，其原因力明显大于启东建筑公司。为了使责任的承担与履约过错程度相适应，本院酌

定启东建筑公司与银宏公司承担责任的比例为 3：7。

2-3、鉴定机构并未对造成损失的原因力给出明确的比例，法院酌定责任比例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2012）绍民重字第 3号民事判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建筑工程实行招标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依法中

标的承包单位。建筑工程实行直接发包的，发包单位应当将建筑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

件的承包单位。”本案被告中垦建设公司名义上是涉案工程的总包单位，但本案事实表明，

其并没有实际承包本案桩基工程，本案桩基工程是由原告自行直接发包给案外人“金某某”，

“金某某”作为自然人，无任何施工资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发包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建设工程质量

缺陷，应当承担过错责任：（一）提供的设计有缺陷；（二）提供或者指定购买的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设备不符合强制性标准；（三）直接指定分包人分包专业工程。承包人有过错

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之规定，原告对本案房屋倾斜的工程质量事故具有过错，

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具体责任大小，根据本案情况，本院酌定由其自行承担基础

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15％。由于造成房屋倾斜的主要责任人即桩基工程

施工人“金某某”在逃，公安机关虽已受理被告康达建筑公司的报案，但迄今尚未抓获，其

身份信息不明，本院无法通知其参加诉讼，根据本案情况，决定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先由原

告承担，原告合计承担基础加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70％，计 3573091.19

元，待案件侦破后，原告可以要求“金某某”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告中垦建设公司作为

基础组成部分的承台、地梁的施工单位，根据鉴定意见，造成涉案厂房倾斜的主要原因是水

泥搅拌桩桩长及抗压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所致，次要原因是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施工的承台、

地梁混凝土强度不符合设计要求，本院根据原因力大小酌定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基础加

固改造工程所需费用 5104415.99 元的 30％计 1531324.80 元；房屋开裂主要因被告中垦建

设公司未按规范、图集及设计图纸要求施工所造成，故该项修复费用 1487116.82 元，依法

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 70％计 1040981.77 元，修复屋面渗漏的费用 101002.60 元，因



属于保修范围，根据鉴定意见，应由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承担，被告中垦建设公司总计承担修

复费用 2673309.17 元。

3、根据造成损失的原因力分担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 年第 8期公报案例：“……全面设计方案修复费用应在考

虑案情实际的基础上合理分担。二审认为，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以造成损害后果的各种原

因及原因力大小为原则。一审法院根据天正鉴定所及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的鉴定意见，认定屋

面渗漏南通二建未按设计图纸施工为主要原因，路灯破坏防水层为局部和次要原因。一审法

院在鉴定机构就破坏防水层的路灯对屋面防水层整体防水功能的影响程度无法做出明确判

断的情况下，鉴于屋面渗漏位置与路灯位置的关系、路灯局部破坏防水层对屋面渗漏整体情

形的影响力大小等因素，且南通二建擅自减少工序在先，即使没有该处路灯螺栓孔洞影响防

水层，也难避免屋面渗漏的事实，酌情减轻南通二建 15 万元赔偿责任尚属得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5）新民一终字第 399 号民事判决认为，《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 11 条规定："因承包人

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

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经鉴定机构鉴定，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确实存在

质量问题，且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所致系工程存在质量问题的部分原因。根据上述司

法解释之规定，虽然新疆宜化公司关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的工程漆膜、腻子厚度低于

常规耗量，造成工程质量差，对工程主材消耗应予调整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但其根据新疆

中远工程检测有限公司作出的鉴定意见，主张扣减相应工程款，应予支持。经鉴定意见确认

涉案工程拆除和修复费用为 10544041.47 元，工程因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造成质量问题

的原因力占 21.12%，因此，由于甘肃华陇机械化公司施工原因造成新疆宜化公司的损失应

为 2226901.56 元（10544041.47 元×21.12%），该款项应从新疆宜化公司应当支付的工程

款中予以扣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5）昌中民一初字第 8 号民事判决

认为，被告应支付工程款数额如何确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对合同无效且工程质量不合格情形做如下规定：

“因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也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也就是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在发包人有过错的情况下，发包人虽然可以不承担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给付义务，但是应当对承包人不能得到工程价款的损失按照过错承

担赔偿责任。同时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还规定：因承包人的过错造成建设工程质量不符合约



定，承包人拒绝修理、返工或者改建，发包人请求减少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从本案

具体情况分析，双方签订的《工程施工协议书》所涉及的工程项目在开工前未进行专业的勘

察设计并制作施工图纸，被告在施工过程中擅自指定建筑材料，被告未审慎选择具有专业资

质的施工人员及未进行有效的质量监督是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鉴定部门亦在鉴

定中分析：“该工程无正规图纸、地勘报告等，前期工作不完善，无监理单位，为后续施工

带来很大影响”，同时原告刘传贵无资质施工，并擅自将劳务转包给同样无劳务承包资质的

王建奎施工，从刘传贵 2011 年 8 月 1 日给王建奎出具的证明“如果窖塌掉，乙方（王建奎）

不承担责任，一切后果由甲方（刘传贵）承担”内容来看，刘传贵对施工工程的质量存在问

题及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是明知并且放任的，亦是造成本案工程质量不合格的重要原因，质

量鉴定报告分析亦指出有关无施工措施、施工时间选择等原因等导致墙体开裂及倒塌。综合

上述双方均存在的导致工程质量不合格的原因力大小，本院确认被告承担工程质量不合格后

果 60%责任，原告刘传贵承担 40%责任。

海宁市人民法院（2013）嘉海民初字第 12 号民事判决认为，本案中某公司甲与海宁市

兴达架子有限公司约定脚手架等搭设的工期为 200 天，从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算，应至 2009

年 5 月 20 日结束，因主体工程等延期，脚手架等可拆除时间延续至 2009 年 12 月底。根据

司法鉴定报告，从 2009 年 5 月 20 日至 2009 年 12 月底的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所需

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为 215197 元。而造成脚手架等延期拆除，某公司甲与某公司乙均

有责任。某公司乙的责任在于，因其原因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4 月间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71 天，2009 年 5 月 16 日起至 6 月 30 日又因其未处理好与周围农户关系造成某公司甲停工

45 天，合计 116 天。因此上述 220 天延期时间内脚手架等材料租赁费及值班费损失，应按

原因力比例由某公司乙承担 53%（即 116 天／220 天）计 114054 元。虽然某公司甲辩论认为

脚手架等延期拆除除了上述停工原因外，某公司乙未按期支付工程款也是主要原因，但本院

认为某公司甲诉讼请求的是停工引起的经济损失，除上述停工期外，某公司甲并未举证证明

因工程款未到位而引起其他停工，故对某公司甲的相关辩论意见，本院不予采纳。另，2010

年 1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间某公司甲仍未归还搭设脚手架等所需材料造成的租赁费损失

155097 元，因某公司甲未能证明系某公司乙原因引起，故要求某公司乙承担该部分损失，

依据不足。

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法院（2016）苏 0311 民初 377 号民事判决认为，虽然荣邦公司存在

延期交付涉案工程办公楼部分的情形，但由于此系原、被告双方的原因共同造成，故不应由

荣邦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另外，由于双方约定的延期交付的违约金数额过高，本院依法予以



适当降低。综合双方的合同约定、涉案办公楼工程的延期交付时间、双方各自对于延期交付

的原因力大小等因素，对于华能公司主张的延期交付工程违约金 670500 元，本院酌定予以

支持 30000 元。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 09 民终 780 号民事判决认为，鸿泰通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10 月 20 日提交 1#厂房的《竣工报告》，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2014 年 1

月 5 日提交办公楼的《竣工报告》，五部门验收的《单位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填报的日期为：

办公楼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3 年 12 月 30 日、1#厂房的竣工验收填报时间 2014 年 8 月

20 日，竣工验收日期为 2014 年 9 月 9日。贵鑫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30 日取得 1#厂房、办公

楼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而没有取得行政许可证是无法进行竣工验收的，故导致迟

延验收并迟延交工的原因是贵鑫公司造成的，但鸿泰通公司对此是明知的，其明知贵鑫公司

未取得开工所需的行政许可证,不具备合法的开工条件，仍然进行施工，双方在施工中亦达

成了配合贵鑫公司办理相关许可手续的合意，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其他因素造成。一审法

院根据造成延期竣工的原因力大小，确认贵鑫公司承担 70%的责任，并无不当。

4、法院根据双方造成合同无效的原因力的大小等因素确定责任承担比例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374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一审判决对损失分担比

例的认定有无依据，是否公平。根据一审认定，福特置业公司与同创建工公司存在串标行为，

双方对涉案工程的性质、招投标程序的履行以及串标行为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均应明知，对造

成案涉合同无效均有责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损失的承担原则是，

“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

任。”一审法院依据双方在造成合同无效中原因力的大小，结合同创建工公司在施工过程中

存在擅自停工，工程工期迟延，拒不配合二期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等过错行为，综合判

定双方过错程度，酌定按照 4:6 的比例确定福特置业公司和同创建工公司在本案中过错比

例，并据此确定损失的分担，符合本案实际，对双方公允，本院二审予以维持。

5、对于鉴定费的分担要根据引起鉴定的原因力确定分担的比例

凌云县人民法院（2016）桂 1027 民初 181 号民事判决认为，关于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

验鉴定费的问题。虽然该费用不是当事人初始的诉讼请求，不属于本案的初始争议焦点，但

由于该费用系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原告（反诉被告）实际缴纳了司法鉴定费，故对鉴定费如

何分担亦属于本案争议的范围，双方就鉴定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当由引起鉴定费

发生原因的当事人承担。本案中，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工程价款结算约定不明，为查明案情而



必须进行工程造价鉴定，因此，原被告双方均是引起鉴定费发生原因的当事人，且难以确定

原因力的大小，故对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双方平均分担，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已

经支付了全部建设工程造价司法检验鉴定费 20,000 元，应当由被告（反诉原告）柳毅支付

原告（反诉被告）二建公司鉴定费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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